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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质孵化载体建设奖励操作规程

第一章 申报条件

第一条 申请优质孵化载体建设奖励，应具备以下基本

条件：

（一）申请单位应为在龙华区依法注册，并办理税务登

记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（不含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

位）；

（二）申请单位不存在龙华区财政专项资金相关管理文

件规定的不予安排资助的情形；

（三）孵化载体应属于经区级及以上科技主管部门认定

或备案的众创空间、科技企业孵化器或科技企业加速器，认

定时间满 1 年；

（四）上年度区级及以上科技主管部门考核未被评为不

合格（D 类），且申报之日未被取消孵化载体资格。

第二条 申请优质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奖励，还应符合

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上年度孵出或从区外新引进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

或广东省“珠江计划”创新创业团队、深圳市“孔雀计划”

创新创业团队；

（二）创新创业团队入驻时应在省、市创新创业团队项

目合同实施期内，且距项目执行期结束前 6 个月以上。

第三条 申请优质科技企业加速器建设奖励，还应符合

下列条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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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上年度培育出或从区外新引进了广东省“珠江计

划”创新创业团队、深圳市“孔雀计划”创新创业团队。

（二）创新创业团队入驻时应在省、市创新创业团队项

目合同实施期内，且距项目执行期结束前 6 个月以上。

第四条 申请培育优质科技型企业奖励的孵化载体，其

上年度培育出或从区外新引进的企业还应符合下列条件之

一：

（一）独角兽企业（以科技部火炬中心最近 2 年内公布

的独角兽企业榜单为准）。

（二）独角兽企业所设立的其占股 50%以上的科技型企

业，同时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应在 10%以上。

（三）准独角兽企业，即成立时间在 7 年以内，进行过

私募融资且融资额超过 1500 万美元，有效估值在 3 亿美元

以上，最近 3 年营收复合增长率大于 40%，上年度主营业务

收入大于 3000 万元人民币。

（四）准独角兽企业所设立的其占股 50%以上的科技型

企业，同时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应在 10%以上。

（五）其他优质科技型企业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1.规模以上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且近 2 年营业收入平均

增长率在 10%以上；

2.近 2年获得经政府备案或登记的创业投资机构单轮投

资 2000 万元以上（以实际到账为准）且有效估值 2 亿元以

上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。

本操作规程中所述的新引进企业或团队，是指从区外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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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的企业或团队在其注册地迁入孵化载体前 2 年内，其注册

地不在龙华区，且申报之日该企业或团队仍在孵化载体并已

入驻 6 个月以上。

第二章 资助标准

第五条 奖励建设优质众创空间。对认定满 1 年且运行

无异常的区级及以上众创空间，根据入驻创客个人（团队）、

企业上年度获得区级及以上创新创业比赛前三等次的，按其

获得奖励金额总额的 5%给予奖励。每年给予每家众创空间运

营主体的奖励累计不超过 50 万元。

第六条 奖励建设优质孵化器。对认定满 1 年且运行无

异常的区级及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，按其上年度每孵出或新

引进一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给予 5 万元奖励；每培育或新引

进一支广东省“珠江计划”创新创业团队、深圳市“孔雀计

划”创新创业团队分别给予 10 万元奖励。每年给予每家科

技企业孵化器运营主体的奖励累计不超过 100 万元。

第七条 奖励建设优质加速器。对认定满 1 年且运行无

异常的区级及以上科技企业加速器，按其上年度每培育或新

引进一支广东省“珠江计划”创新创业团队、深圳市“孔雀

计划”创新创业团队分别给予 10 万元奖励。每年给予每家

科技企业加速器运营主体的奖励累计不超过 200 万元。

第八条 鼓励培育优质科技型企业。对认定满 1 年且运

行无异常的区级及以上孵化载体，按其上年度每培育或新引

进一家优质科技型企业另给予奖励。其中独角兽企业给予

100万元奖励，其设立的符合条件的子公司给予10万元奖励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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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独角兽企业给予 50 万元奖励，其设立的符合条件的子公

司给予 5 万元奖励；其他优质科技型企业给予 10 万元奖励。

第三章 申请材料

第九条 申请优质孵化载体建设奖励的单位，需提交以

下基本材料：

（一）《龙华区优质孵化载体建设奖励申请书》（登陆龙

华区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申报系统，在线填报并通过预审后打

印）；

（二）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、民办非企业单位、社会团

体等登记证书；

（三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签名样式；

（四）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，最近一个月的会计报表；

（五）上年度完税证明，本年度最近一个月或季度的完

税证明；

（六）商事主体登记及备案信息查询单（通过深圳市市

场监督管理局网站打印）；

（七）企业信用信息资料（通过深圳信用网打印）；

（八）孵化载体认定或备案文件；

（九）上级考核结果证明文件。

第十条 申请优质众创空间建设奖励，还需提交以下材

料：

（一）上年度入驻创客企业、团队、个人证明材料，主

要包括：创客项目或创客企业与众创空间签署的孵化服务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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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或入驻协议，经创客团队负责人签字或加盖入驻创客企业

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、创客项目简介。

（二）上年度入驻创客单位、团队、个人获得区级以上

创新创业比赛前三等次的获奖证书、拨款经费进账凭证等证

明材料。

第十一条 申请优质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奖励，还需提

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上年度孵出或新引进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证明材

料，包括但不限于：在孵企业与孵化器签署的孵化服务协议

或入驻协议；加盖在孵企业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、国家高

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等。

（二）广东省“珠江计划”创新创业团队、深圳市“孔

雀计划”创新创业团队的证明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：团队依

托单位与孵化器签署的孵化服务协议或入驻协议；加盖团队

依托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、符合创新创业团队资助的

证明材料、企业股权结构、申报日前三个月的社会保险缴纳

清单等。

第十二条 申请优质科技企业加速器建设奖励，还需提

交以下材料：

上年度培育或新引进广东省“珠江计划”创新创业团队、

深圳市“孔雀计划”创新创业团队的证明材料，包括但不限

于：团队依托单位与加速器签署的孵化服务协议或入驻协议；

加盖团队依托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、符合创新创业团

队资助的证明材料、企业股权结构、申报日前三个月的社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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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险缴纳清单等。

第十三条 申请培育优质科技型企业资助，还需提交以

下材料：

上年度培育或新引进优质科技型企业的证明材料，包括

但不限于：独角兽、准独角兽企业榜单；与创投机构签订的

投资合同或协议；加盖入驻企业公章的创投机构投资资金的

进账凭证及有关票据、企业股权结构、企业估值证明文件、

企业近 2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等证明材料。

以上材料验原件存复印件，加盖申请单位公章一式一份，

A4 纸正反面打印，连续编页码，装订成册（胶装）并加盖

骑缝章。

申请材料中的人才认定证明文件及资助合同书、国家高

新技术企业证书、知识产权证书等证明性材料，需在申报资

助时有效。

第四章 审批程序

第十四条 优质孵化载体建设奖励的审批程序如下：

申请——受理及合规性审查——现场核查、征求意见—

—提出拟资助计划、公示——报批——下达资助计划——办

理资金拨付。

（一）申请

申请单位登陆龙华区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申报系统，在线

填报龙华区优质孵化载体建设奖励申请书，经区科技主管部

门预审通过后，由申请单位打印纸质申请材料并提交区科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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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部门。

（二）受理及合规性审查

区科技主管部门受理申请材料时应进行形式审查。形式

审查合格的予以受理。形式审查不合格的，应向申请单位做

出说明，一次性告知申请材料的补充事项，并将申请材料退

回申请单位。申请单位可在完善材料后重新申请。

区科技主管部门受理后进行合规性审查，包括申请材料

完整性、合规性。

（三）现场核查、征求意见

现场核查。区科技主管部门组织人员对申请单位及培育

或引进单位是否正常经营进行现场核查，现场核查的工作人

员应为 2 名以上。

征求意见。区科技主管部门根据申请单位的实际情况，

就申请单位在财税、市场监管、安全生产、环境保护等方面

是否存在影响资金安全的失信行为与是否属于重复资助征

求区相关部门的核查意见。

经有关部门认定属于影响资金安全的失信行为的，予以

采纳，不予资助；相关部门未明确属于影响资金安全的失信

行为的，按正常程序继续报批。

（四）提出拟资助计划、公示

区科技主管部门根据现场核查、征求意见等情况以及本

年度区科技创新专项资金使用计划，提出拟资助计划。

将拟资助计划向社会公示 5 个工作日，公示有异议的，

由区科技主管部门进行调查或组织重审，调查或重审结果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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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异议内容属实、不符合资助条件的，不予资助，并将有关

情况告知申请单位。

（五）报批

按相关程序报批。

（六）下达资助计划

拟资助计划按程序报批审定后，由区科技主管部门下达

具体资助计划。

（七）办理资金拨付

区科技主管部门根据国库集中支付有关规定办理资金

拨付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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